
名稱： 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 (民國 89 年 07 月 28 日 修正)  

第    1    條  本細則依私立學校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八十條規定訂

定之。 

第    2    條  本法第二條所稱各級學校，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

核准立案之大學 

、專科學校、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、小學。 

本法第二條所稱各類學校，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

核准立案之學校 

，其類別符合相關教育法規之規定。 

第    3    條 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設立之宗教學院或系所，應以宗教

學術研究為目的 

，不以培養神職人員為教育目標。 

第    4    條 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、第五款至第七款所定事項，

應檢送下列文件 

： 

一  第三款所稱學校位置、校地面積及相關資料：指自

有、捐贈、擬購置 

    或承租之校地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謄本。捐贈之校地

應附捐贈人之捐 

    贈證明文件；擬購置之校地，應附土地所有權人之讓

售承諾書；擬承 

    租公有、公營事業之土地，應檢附同意長期出租之證

明文件。其購置 

    或承租之土地，屬公有者，並應依法辦理。 

二  第五款所稱基金之證明文件：指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

憑證或其他足資 

    證明文件。 

三  第五款所稱所捐財產之相關證明文件：指所捐現金、

記名股票、土地 

    、建物與其他財產之所有權證明文件，及法人獲准登

記成立時，即將 

    該財產移轉為其所有之承諾書或其他文件。 

四  第六款所稱學校經費概算：包括開辦費、經常費、校

地購置與承租經 

    費、校舍建築與教學設備等所需軟、硬體經費之相關

證明文件。 

五  第七款所稱創辦人相關資料證明文件：指創辦人之姓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H0020002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2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3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4


名、出生地、出 

    生年月日、住址及學經歷；經捐資人三分之二以上推

舉為創辦人者， 

    應有各該捐資人之同意書；創辦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

體者，其名稱、 

    事務所所在地及其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地、出生年月

日、住址及學經 

    歷等證明文件。 

第    5    條  本法第十二條所定捐助章程，其依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

規定賸餘財產之 

歸屬者，不得規定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。 

以遺囑捐助設立學校而未指定執行人者，由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處理之。 

第    6    條 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捐資人逾三人時，其創辦人由捐

資人召開會議推 

舉之；其推舉，應以捐資人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行之。 

創辦人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十條規定許可籌設

後，不得變更。但 

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   7    條 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董事，指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： 

一  師範校院或大學教育相關系科畢業者。 

二  曾任同級或較高級學校教師者。 

三  曾任同級或較高級學校相關教育行政職務者。 

四  曾任同級或較高級學校董事二屆以上者。 

第    8    條 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選聘之董事，應由董事長造具名冊一

式三份，連同各 

董事學經歷證件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。 

前項董事名冊，應包括姓名、出生地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

學經歷及有無 

本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之情事。 

第    9    條  本法第十六條所稱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，包括中

央、直轄市及縣 ( 

市)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。 

本法第十六條所稱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，指對

私立學校校務具 

有監督權者，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上級機關主管教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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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人員。 

第   10    條  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兼任董事之本校專任教師，依

本法第三十三條 

第二項之規定，不得兼任校長或校內其他行政職務。 

第   11    條  本法第十八條、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三親等以

內血親、姻親及 

直系血親之計算，依民法第九百六十七條至第九百七十一

條之規定。 

第   12    條 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所定私立學校董事會組織章程，應

載明下列事項： 

一  關於董事之名額、任期、選舉、改選及補選。 

二  關於董事長之選舉、改選及補選。 

三  關於董事會之職權、會議之召集及決議方式等事項。 

四  關於董事會職員之名額；聘任顧問者，其資格條件。 

五  關於學校停辦、解散及清算事項。 

六  關於董事會組織章程之修改。 

董事會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聘顧問之資格條件，應符

合董事會組織章 

程之規定；其所提之諮詢意見，宜列入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董事會成立後，董事長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報請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核備 

時，應檢送董事會成立會議紀錄繕本及創辦人移交清冊，

須各一式三份。 

前項創辦人移交清冊，包括籌設學校計畫、文卷、財產及

其他有關事項。 

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、辦事員若干人，承辦日常事務及會

議紀錄，不得由 

本校董事擔任。上列人員並須納入學校組織規程及員額編

制。 

第   13    條  董事會依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定職權通過之各項重要決議

案，應專案報請主 

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。 

第   14    條  現任董事均得為下屆董事之候選人，董事會應加推董事會

組織章程所定董 

事名額五分之一以上之適當人士為候選人。 

董事每屆任期之起算年月，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生效

之日為準。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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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機關並應將核准文件之副本抄送學校。 

第   15    條 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之新舊任董事長交接時，應造

具交接清冊，須 

各一式三份，包括印信、歷屆董事名冊、董事會會議紀錄、

重要計畫、文 

卷、財產目錄、會計報告及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   16    條  董事長、董事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被解職或解聘

者，董事會應審 

核足資證明之文件；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報請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 

核備補選當選之董事長、董事時，並應檢附上開證明文件。 

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無故不出席，指經合法

通知而未依規定 

程序於會前向董事會辦理請假手續者。但其於會議當天因

突發事故致未請 

假，於會議後三日內提出不克出席之正當理由證明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第   17    條 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、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五條

第三項所定董事 

長、董事之改選、補選，董事會應於三十日內依本法第二

十九條第二項但 

書之規定辦理。其報備手續，依第八條之規定。 

改選、補選之董事長、董事，應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

備後，方得行使 

職權。 

第   18    條 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董事長逾期不為召集之通

知，由請求之董事自 

行召集董事會議時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指定其中董事一

人為召集人。 

董事會有本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情事者，由董事向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申請 

召集董事會議時，應有現任董事二人以上為之。 

第   19    條  董事因辭職、死亡或依本法有關之規定解聘、解職，致董

事人數不足而無 

法召集董事會議時，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準用本法第三

十一條後段之規 

定遴選適當人員為董事，補足其任期。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15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16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17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18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H002000219


董事長有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情事被停止職務時，由

董事會就董事中 

推選一人暫行代理其職務。 

第   20    條  董事會議如董事長因故缺席，或所議事項有關董事長本身

必須迴避時，由 

出席董事互推一人為臨時主席。 

董事會議每次開會時，董事應在會議紀錄上親自簽名；其

於開會時未親自 

出席簽名者，視同缺席。 

董事會會議紀錄應永久保存，並應於會議之次日起十日內

分送各董事。 

董事會議決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但書重要事項之決議

時，應以投票方式 

行之，並經出席者當場將票封緘後簽名永久保存；其表決

結果並應載明於 

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第   21    條  董事會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選聘或解聘

校長，應訂定辦法 

，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後實施。 

董事會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選聘校長，應

於會議通過後十 

五日內，檢同履歷表、學經歷證件、董事會會議紀錄繕本

及就任同意書， 

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由董事會聘任之。 

第   22    條  董事會審議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但書所定之重要事項

時，應載明於議程 

，連同開會通知單，於會議前十日，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其

他可供存證查核 

之方式通知各董事，並申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。 

前項所稱會議前十日，指自開會通知單發文日之次日起算

至開會當日前一 

日止，至少滿十日。 

董事會應於第一項會議結束後，檢附會議紀錄報請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核備 

。 

第   23    條 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連續召集會議三次，指依本法第二十

七條第四項或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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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項規定指定董事連續召集三次董事會議，而每次會議間

隔為六至十日， 

且開會通知單係於會議前四日，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其他可

供存證查核之方 

式分送各董事。 

前項所稱會議前四日，指自開會通知單發文日之次日起算

至開會當日前一 

日止，至少滿四日。 

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無故未出席，指董事未於開會前向董

事會請假，亦未 

於會議後三日內提出不克出席之正當理由證明。 

負責召集會議之董事，應將遴選之董事名冊及學經歷證

件，依第八條之規 

定辦理。 

第   24    條 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命董事會限

期整頓改善者，應 

依其情形給予改善之期限。 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，限期董

事會整頓改善， 

董事會屆期不整頓改善或整頓改善無效果時，得提經私立

學校諮詢委員會 

提供諮詢意見後，解除董事會全體董事之職務。 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重

新組織董事會或組 

織管理委員會時，得提經私立學校諮詢委員會提供諮詢意

見。 

前項管理委員會代行董事會職權以一年為原則；必要時，

得提經私立學校 

諮詢委員會提供諮詢意見後延長之。 

第   25    條 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學校之行政權，指本法所定董

事長、董事及董 

事會之職權外，一切有關學校事項之職權。 

第   26    條 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

時所送之申請書， 

應由董事長及全體董事簽名蓋章，並加蓋學校校印；如其

印信尚未經主管 

教育行政機關製發者，無須加蓋，但應於印信製發後，即

向法院登記處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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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印鑑，並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製發之文件影印本。 

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四款所稱財產之總額，包括校

地、校舍建築、圖 

書儀器、設備、基金及其他資產資金等一切財產。校地應

註明土地標示， 

附所有權狀影印本，並繪具校地、校舍圖說，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於必要時 

，得核驗所有權狀正本。 

前項之校地如為承租公有、公營事業土地時，不納入財產

總額計算，但應 

註明出租人、承租人、租賃標的內容。租用校舍者，亦同。 

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受許可之年、月、日，

指經主管教育行 

政機關核准籌設之公文日期及文號。 

第   27    條 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，因處分不動產、重要財

產之增減、補選 

、改選董事長、董事及變更組織而為財團法人變更登記

時，其申請書應由 

現任董事長及董事半數以上簽名蓋章，並加蓋校印。其他

事項之變更登記 

，其申請書得由現任董事長簽名蓋章，並加蓋校印。 

前項申請書及財產變更清冊，應檢送一式四份。租用校地

及校舍者，依前 

條第三項規定辦理。 

董事長、董事之改選、補選及其他重要變更事項，應於報

經主管教育行政 

機關核備之日起三十日內，申請財團法人變更登記。 

第   28    條 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私立學校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及

變更登記所送之表 

冊文件，應詳加審核。其與核定之原案相符者，經認可驗

印後，轉送該管 

地方法院辦理，並以副本分別通知原申請學校董事會及學

校；經審核不符 

者，應即通知補正。 

第   29    條 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，應於收到申請

立案之正式公文 

及各項表冊後三十日內，指派人員切實調查，並於三十日

內調查完竣，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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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書面報告。 

第   30    條 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將捐助之財產交付及移轉為

財團法人所有之證 

明文件如下： 

一  現金：金融機構之存款證明。 

二  記名股票：辦妥過戶之證明文件。 

三  土地、建物：登記簿謄本。 

四  其他財產：依法已交付及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證明

文件。 

第   31    條  私立學校所、系、科、組、班、級之招生及其名額，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應 

視各該校校舍建築、師資、設備、圖書及儀器等條件，並

參酌國家社會需 

要核定之。已立案之學校，並需考核其歷年辦理成績。 

私立學校之籌設計畫，如係分年完成者，應按計畫實施；

其未達預定計畫 

部分，應俟其計畫完成後，方准招生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對依本法第五十 

九條第二款規定限期整頓改善期間之私立學校，得視情形

酌減招生班級及 

名額。 

第   32    條  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予獎勵者，其處理程序如

下： 

一  符合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：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

動提出或由董事 

    會專案申報。 

二  符合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者：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

動提出或由董事 

    會或校長專案申報。 

三  符合第八款至第十款情形者：由校長專案申報。 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董事會或校長申報之獎勵案件，經詳

實查核後，依其 

事蹟分別獎勵。 

第   33    條  各級政府設置本法第四十七條所定之獎、助學金時，宜考

量學校收費標準 

、學生家庭負擔及申請資格等情形，衡酌給與。 

第   34    條  各級政府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補助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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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學校，應寬列經 

費，並考量學校規模、類別、辦學成本、教育品質及資源

運用等實際情形 

。 

第   35    條 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專案申

請讓售、租用因校 

務所需之公有、公營事業土地，必要時，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得會同公有土 

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派員勘察。 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表示意

見前，應考量影響 

私立學校校地完整之實際情況，並徵詢私立學校意見。 

第   36    條  私人或團體依本法第五十條對私立學校所為之捐贈，應由

接受捐贈之學校 

開具捐贈之項目及款項，並發給證明屬實之捐贈證明文件

予捐贈人，憑以 

向當地稅捐稽徵機關依法申請減免稅捐。 

第   37    條 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申請減免各種賦稅，應以

副本抄送主管教 

育行政機關備查。 

第   38    條  校長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兼任校外專職以外他

職，應事先經董事 

會之同意，並以不影響校務為限。 

私立學校教務、學生事務 (訓導) 、總務三處之主管人

員，由校長依照各 

級學校有關規定遴聘合格教師充任。但總務主管得聘請職

級相當之人員兼 

任或擔任。其餘職員，由校長以合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

定參加私立學校 

教職員保險之資格者為原則遴用之。 

教務、學生事務 (訓導) 、總務三處主管人員及會計、人

事主管人員之年 

齡，均以不超過六十五歲為原則，並須報請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核備。申報 

總務、會計及人事主管人員時，須開具履歷表連同學經歷

證件，並應分別 

註明其有無違反本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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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立學校教職員之薪給、考核，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之

規定辦理。 

第   39    條 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五十六

條之規定指派適當 

人員暫代校長職務時，得提經私立學校諮詢委員會提供諮

詢意見；其暫代 

校長職務期限至董事會遴選合格校長經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核准為止。 

第   40    條 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嚴重違反教育法令，指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： 

一  校長違反教育法令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糾正並限期

整頓改善仍無效果 

    者。 

二  校長違反教育法令強制或禁止規定者。 

第   41    條 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停止二

分之一以上部分補 

助及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停止全部班級之招生時，得

提經私立學校諮 

詢委員會提供諮詢意見。 

第   42    條  私立學校之經費及本法第六十條所定基金之管理使用，依

下列方式為之： 

一  存放金融機構。 

二  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券。 

三  購置學校自用之不動產。 

四  於安全可靠之原則下，經董事會同意在基金總額二分

之一額度內，轉 

    為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。其基金總額不含設校基

金。 

前項第四款之投資，如有虧損，其虧損額度應由全體董事

補足之。 

第   43    條 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設校基金，應於財團法人設

立登記時，專戶 

存儲，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，不得動用。 

基金及經費不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及其他個人或非金融

事業機構。 

私立學校每學年度結餘之款項，於決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備查後一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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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應撥充學校基金專戶。 

第   44    條  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與教學無直接關係之

不動產，指籌設學 

校計畫書與擴充計畫以外之土地及建築物。 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私立學校依本法第六十一條對不

動產之處分或設定 

負擔時，應審查下列事項： 

一  學校曾否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妥財團法人變更

登記，不動產產權 

    及學校財務是否清理就緒。 

二 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，是否妨礙學校發展或校務

進行。 

三  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收入，是否用於積極發展校

務。 

四  有無償還債務能力或確定之經濟來源。 

第   45    條  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、用途及數額，由該管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 

規定。 

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所稱教學上特殊用途之收費，係指

一般教學以外， 

有利於學生學習之額外措施所需之收費。 

第   46    條 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申請設立之附屬機構，須

先經主管教育行 

政機關核准後，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必要之手續。 

前項機構之會計、財務處理，私立學校應依其會計制度、

內部控制及稽核 

作業規章辦理。 

第   47    條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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